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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警察逮捕了怎麼辦？（⼆）──請律師陪偵有哪些好處？

⽂:林博⽂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救濟與訴訟程序  ‧ 2023-02-24

本⽂

上⼀篇⽂章我們介紹了被警察逮捕後應牢記的3⼤權利，以及做警詢筆錄時需要留意的事情。以下說明為什麼
進了派出所後建議請律師陪偵，律師陪偵有哪些好處。（⾒圖1）

圖1 在警局有律師陪偵的好處是什麼？
資料來源：林博⽂ / 繪圖：Yen

⼀、律師陪偵的五⼤好處

（⼀）避免違法偵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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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現在的司法警察機關普遍都可以做到合法且公正，但仍有不少的機關或個⼈⼈員可能因為對嫌犯先⼊為主
的壞印象，或是背負破案的壓⼒等，會有違法偵查的情況，常⾒的例如筆錄記載內容與嫌犯所講的意思不同、
利⽤假意聊天等偽裝的⽅式誘使嫌犯說出對⾃⼰不利的陳述，或是⽤強硬語氣逼迫嫌犯作出不利陳述等。加上
在警察局的⾼壓環境下，常常就會讓嫌犯感到⾝不由⼰，此時若有律師在場，就能夠很有效地迅速辨識違法或
不當的偵查⾏為，並且及時制⽌。

（⼆）即時分析案情

由於刑事訴訟法有「偵查不公開」的規定[1]，律師在刑事偵查中，也就是檢察官起訴（或聲請羈押）以前，是
無法閱覽檢察官⼿上的卷證資料的，⽽若是嫌犯在警察局製作筆錄時就委任律師到場，並由律師全程陪同，則
律師可以即早完整地了解並且分析案情，為未來的辯護策略奠定良好的基礎。

（三）穩定嫌犯情緒

很多⼈⼀輩⼦都沒進過警察局，忽然被警察帶回警局偵訊，⾯臨多名警察的訊問壓⼒⼀定都會緊張，⽽只要⼀
緊張就容易說出不是⾃⼰本意的供述，尤其若是獨⾃⼀⼈⾯對偵查機關，在場沒有⼈站在⾃⼰這⼀⽅的話，壓
⼒更是會讓⼈喘不過氣來。此時若有律師在場，幫助嫌犯並且傾聽嫌犯真實的表達內容[2]，會使嫌犯好好地穩
定⼼神，更能冷靜地配合製作筆錄，詳實良好的初次供述筆錄對後續的辯護會有很⼤幫助。

（四）協助處理事務

嫌犯在被偵查中除了法律上權利以外，也會有許多林林總總的需求，例如與家⼈或朋友聯繫、幫忙提款領取保
釋⾦，甚⾄買便當或是個⼈所需⽤品等等，有律師在場的話，嫌犯能有多⼀個管道對外求助。

（五）維護嫌犯權利

嫌犯在偵查中，除了享有上⼀篇⽂章介紹的緘默權、不⾃證⼰罪、聘請律師等權利外[3]，法律上還有許多程序
⾯的保障，例如筆錄須全程錄⾳錄影[4]、原則上不可夜間詢問[5]、在檢察官聲請羈押時可閱覽卷證[6]等，很
多嫌犯⾃⼰都不知道有這些權利的存在，也不知道要如何去⾏使，如果有律師在場，便能妥善為嫌犯⾏使權
利，保護嫌犯的基本⼈權。

⼆、⼩結：案例可能有不同結局

（⼀）無律師陪同偵訊

警察將A帶回派出所後，拿出好幾張A沒看過的帳戶明細，稱A與某詐欺集團有聯繫，並且說A的客戶中有數⼈
的帳戶是受警⽰的帳戶，A緊張之下辯稱「我只是個幣商，就算他們的帳戶可能涉嫌詐騙，我也不會知道
啊！」，警察於是將A所述記載為「他們可能涉嫌詐騙，我不清楚」，這句話導致檢察官認定A與重⼤詐騙集



團可能有密切關聯，⽽且認為A的陳述避重就輕，於是聲請法官裁定羈押，A隨即被解送到看守所。

（⼆）有律師陪同偵訊

A被帶回派出所後，隨即請求警察讓他打電話給家⼈聯繫認識的律師到場。律師到場後協助A辨認帳戶明細，
向警⽅指出A在過去5年來⼀共與數百名客戶交易，只有2個⽉前交易的某⼀名客戶的帳戶是警⽰帳戶，⽽且該
名客戶在與A的對話紀錄中欺騙A⽤其他⼈的銀⾏帳戶購買⽐特幣。前述情形，A與律師⼀同詳細地告知了警
⽅，檢察官詳閱過A的筆錄後認為A的嫌疑輕微，直接讓A以2萬元交保等候後續傳喚，A順利與律師⼀同⾛出
偵查庭。

註腳
  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1項：「偵查，不公開之。」[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2項：「辯護⼈與偵查中受拘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⼈接⾒或互通書信，不得限
制之。但接⾒時間不得逾⼀⼩時，且以⼀次為限。接⾒經過之時間，同為第九⼗三條之⼀第⼀項所定不予
計⼊⼆⼗四⼩時計算之事由。」

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：「訊問被告應先告知下列事項：
⼀、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。罪名經告知後，認為應變更者，應再告知。
⼆、得保持緘默，無須違背⾃⼰之意思⽽為陳述。
三、得選任辯護⼈。如為低收⼊戶、中低收⼊戶、原住⺠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，得請求之。
四、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。」

[3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1：「
I 訊問被告，應全程連續錄⾳；必要時，並應全程連續錄影。但有急迫情況且經記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。
II 筆錄內所載之被告陳述與錄⾳或錄影之內容不符者，除有前項但書情形外，其不符之部分，不得作為證
據。
III 第⼀項錄⾳、錄影資料之保管⽅法，分別由司法院、⾏政院定之。」

[4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100條之3：「
I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犯罪嫌疑⼈，不得於夜間⾏之。但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不在此限︰
⼀、經受詢問⼈明⽰同意者。
⼆、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⽽查驗其⼈有無錯誤者。
三、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者。四、有急迫之情形者。
II 犯罪嫌疑⼈請求⽴即詢問者，應即時為之。
III 稱夜間者，為⽇出前，⽇沒後。」

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3條之1：「
I 辯護⼈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。
II 辯護⼈持有或獲知之前項證據資料，不得公開、揭露或為⾮正當⽬的之使⽤。
III 無辯護⼈之被告於偵查中之羈押審查程序，法院應以適當之⽅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。」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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